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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

经公司申

请

,

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 本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个自

然日

,

即承诺争取在

2013

年

12

月

10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

或报告书

),

公

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

或报告书

)

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

或报告书

),

公司将根据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

未获交易所同意的

,

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开市时起复牌

,

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

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

,

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

,

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

案

(

或报告书

),

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相关公告

,

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

公司

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二、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

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

2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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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23

日披露的

2013

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中

,

由于编制过程中的问题

,

部分内容有误

,

现予以更正如下

:

1

、半年报第八节第五十四条第

(5)

点

:

公司来自前五名客户的营业收入情况

单位

:

元

客户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

兄弟机械（西安）有限公司

２６

，

４７２

，

３１０．３５ １１．６４％

ＺＥＮＧ ＨＳ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 ２６

，

０３９

，

４２８．３３ １１．４４％

张家港伸兴机电有限公司

２０

，

５５７

，

３６６．７８ ９．０４％

珠海兄弟工业有限公司

１９

，

１７７

，

２２８．７７ ８．４３％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Ｓ １６

，

１１５

，

１６１．１４ ７．０８％

合计

１０８

，

３６１

，

４９５．３７ ４７．６３％

现更正为

:

客户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

兄弟工业株式会社

６２

，

２８２

，

８６１．５４ ２７．３８％

伸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

，

６５８

，

９０３．５０ ２０．５１％

ＪＡＮＯＭＥ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ＣＯ．

，

ＬＴＤ． １１

，

６５９

，

２７２．１９ ５．１２％

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

１０

，

７２４

，

３３３．０５ ４．７１％

东莞市祥兴针车有限公司

９

，

０７０

，

４１８．４４ ３．９９％

合计

１４０

，

３９５

，

７８８．７２ ６１．７１％

公司更正后的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请参见巨潮资讯网。 公司对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

和半年度报告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加强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

,

提

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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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

司股票自

2013

年

8

月

20

日开市时起停牌，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2013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同意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2013

年

8

月

27

日、

9

月

3

日、

9

月

10

日、

9

月

24

日、

10

月

8

日、

10

月

15

日、

10

月

22

日、

10

月

29

日、

11

月

5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司股票延期至不晚于

2013

年

11

月

18

日复牌。

目前，公司及公司聘请的有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地推进相关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

关工作完成后及时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

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进展公告，直至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公告后复

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03� � �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6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以书面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戴国平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

事

9

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董事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1

、同意公司及其所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利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

进行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投资，增加额度后，公司可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额度为人民

币

15,000

万元，上述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同意本议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两年之内有效。

2

、授权情况

（

1

）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前述额度范围内选择适当的时机及合适的理财产品类

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理财产品购买协

议、风险承诺书等）；

（

2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3-027

） 刊登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的审核意见刊登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对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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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

风险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

产品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额度至人民币

15,

000

万元（包括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使用自有

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中的人民币

5,000

万元）。 该人民币

15,000

万元理

财额度可滚动使用，投资期限自本议案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加的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品种

公司及其所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的品种须为商业银行固定收益

类或保本型理财产品，但无担保的债券投资除外，收益需高于同期活期银行存款利率。 不得用

于证券投资，不得购买涉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

-

风险投资》中的投资品

种。

（二）投资期限

公司及其所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主要投资短期理财产品，单笔投资的期限不超过一年，

总期限为两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三）投资额度

本次增加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

在公司董事会决议有效期内该项资金可滚动使用。 此次增加额度后，公司可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投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产品的额度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

（四）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五）实施方式

1

、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前述额度范围内选择适当的时机及合适的理财产品类

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理财产品购买协

议、风险承诺书等）；

2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1

、尽管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

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

不可预期；

3

、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及道德风险。

（二）针对前述投资风险，公司控制投资风险的具体措施

1

、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负责人负

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在选择具体理财产品时，充分平衡风险与收益，合理搭配投资品种；及

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审计部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审计、核实。

3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公司审计部定期审计的基础上，进行不定期核查。

4

、公司投资参与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运用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 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

展。

（二）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

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增加人民币

10,000

万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决

议有效期内该项资金可滚动使用。 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

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

投资》所涉及的品种。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决策和审议程序符合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增加人民币

10,000

万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的额度。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及其所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在保证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投资风险得到

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增加

10,000

万元人民币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额度，能够

提高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该事项的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公司增加人民币

10,000

万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的额度。

六、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

、

2013

年

9

月

25

日，公司出资人民币

3,500

万元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石碶

支行购买农业银行

"

金钥匙

〃

汇利丰

"2013

年第

2269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022

号公告）

2

、

2013

年

9

月

25

日，公司出资人民币

1,500

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

行购买

"

乾元

"2013

年第

46

期保本型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3

年

11

月

4

日到期。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023

号公告）

3

、截至公告日，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

3,500

万

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76%

。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03� � �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8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海明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监事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其所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在保证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

安全、投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增加人民币

10,000

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的额度，能够提高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的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公司增加人民币

10,000

万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的额度。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金瑞科技 证券简称：600390� � � �公告编号:临 2013-045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长远锂科有限公司资产注入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日前接到控股股东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沙矿冶院

")

的通

知，长沙矿冶院已收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出具的《关于湖南长远锂科有

限公司

35%

股权转让事项的批复》（五矿股份投资

[2013]212

号），就湖南长远锂科有限公司

35%

股权转让事项批复如下：

1

、同意你公司对外转让所持湖南长远锂科有限公司

35%

股权；

2

、依据经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备案的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湖

南长远锂科有限公司

35%

股权挂牌转让价格不得低于对应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755.68

万

元，同时，一并收回

7019.23

万元债权。 请完善相关法律文件，到国务院国资委指定的产权

交易机构进行公开交易；

3

、 同意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程序进场竞买该项股权、

收购资金自筹，同时做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等工作。

本公司将在该项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示后， 及时召开董事会审议参与竞拍的相关具体事

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12日

报备文件：

1

、《关于湖南长远锂科有限公司

35%

股权转让事项的批复》（五矿股份投资

[2013]212

号）。

证券代码:002008� � �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2013046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0

年

9

月

13

日

,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

,

根据公司战略调整的需要

,

同意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择机处置海外投资股权

,

包括

PA

公司股权、 普瑞玛公司股权和

IPG

公司股权

(

详见

2010

年

8

月

28

日第

2010042

号公告———《关于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

公告》

)

。

2013

年

11

月

11

日

,

公司披露了第

20130045

号公告———《关于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的进展公告》

,

截至

2013

年

11

月

8

日公司合计出售

IPG

公司股权

380,062

股。

截至

2013

年

11

月

11

日

,

公司已全部出售

IPG

公司股权

,

具体情况如下

: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初始投资金额

（元）

占该公司

股权比例

初始持股数

量（股）

已售数量

（股）

平均交易价

格（元

／

股）

交易总金额（元）

ＩＰＧＰ ＩＰＧＰ ３６

，

０２１

，

４７５．５５ １．４２％ ６４２

，

２００ ６４２

，

２００ ３８７．６８ ２４８

，

９７０

，

２６９．９４

公司持有的

IPG

公司股权全部处置后

,

扣除相关费用将合计增加公司本年度利润约

2.13

亿元

,

对公司

2013

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关于公司持有的

PA

公司、普瑞玛公司股权

,

公司管理层将择机处置。 公司《

2013

年第三季

度报告》中对

2013

全年的业绩预告未考虑上述资产出售因素

,

公司将根据

PA

公司、普瑞玛公

司股权的后续处置情况

,

及时对公司

2013

年度业绩预告进行修正。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1月 12日

证券代码:000100� � � �证券简称:TCL集团 公告编号:2013-� 093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否决或变更。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上午

１０

点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一路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楼第一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韩方明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１１

人

代表股份

１

，

４１６

，

７６９

，

３７７

股

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１６．６６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

１

《关于投资建设华星光电二期第

８．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含氧化物半导体及

ＡＭＯＬＥＤ

）生产线项目

的议案》

同意

１

，

４１６

，

７６９

，

３７７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文梁娟、王莹

３．

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11日

证券代码：002607� � �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2013-063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提案，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2

、议案三《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议案四《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

>

的议案》、议案七《关于修订

<

公司投融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议案八《关于修订

<

公

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议案十《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未获得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3

、公司股票

(

证券代码

:002607)

及公司债券

(

债券代码

:112133)

将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

13:00

复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11

月

10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厅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

以公告的形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周夏耘先生主持。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为

110,

214,39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8.17%

。出席会议的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表决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110,214,3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110,214,3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否决了《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

672,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

；反对

83,606,6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86 %

；弃权

25,935,0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53%

。

4

、审议否决了《关于修订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

672,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

；反对

83,606,6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86 %

；弃权

25,935,0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53%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同意

110,214,3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同意

110,214,3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审议否决了《关于修订

<

公司投融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同意

672,75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

； 反对

109

，

346

，

6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

；弃权

195,0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

。

8

、审议否决了《关于修订

<

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同意

165,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反对

83,606,6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86 %

；弃权

26,442,0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9%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同意

110,214,3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10

、审议否决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同意

165,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反对

83,606,6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86 %

；弃权

26,442,0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9%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吴波律师和喻荣虎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07� � �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2013-064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签署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扩大经营规模，完善市场服务网络布局，

扩大在安徽省的市场占有率，

2013

年

11

月

8

日与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在

安徽六安市投资设立东风悦达起亚汽车专营店的建店协议书。 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1

、拟建店名称：东风悦达起亚汽车六安亚夏专营店；

2

、拟建专营店地址：六安亚夏国际汽车文化财富广场外围入口处；

3

、专营店建店级别为

C

级。

4

、建店基金金额为

100

万元，其中，建店准备金

50

万元，确认开工或放弃建店资格后全

额返还；建店保证金

50

万元，包括按期建店保证金、地块保证金、经营团队保证金（保证金合

并使用）。 若公司出现违约行为，汽车厂家将从建店保证金中视情扣减金额不等的违约金。

有关该项投资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接受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喻荣虎、吴波两位律师（以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就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

）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参与了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及《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11

月

10

日上午

9

：

30

如期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周夏耘主

持，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内容与公告内容一致。

经核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查验，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 代表股份数

110,214,39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8.17%

。 经核查，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出席及列席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及列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案进行了逐项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

程序进行了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出席会议的股东

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表决结果如下：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

）审议否决了《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4

）审议否决了《关于修订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7

）审议否决了《关于修订

<

公司投融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8

）审议否决了《关于修订

<

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10

）审议否决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文件，随公司其他文件一并提交

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公告。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_______

经办律师：

_______

张晓健 喻荣虎

_____________

吴波

二

○

一三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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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9:00

在大连市金州新区拥政街道三里村

624

号工厂会议室召开， 会议采取现场

召开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以电话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应出

席会议董事

7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作庆召集和主持，与会董事经过充分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关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

2012

年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人民

币

9000

万元，于近日到期，公司拟继续使用此项授信，期限为一年。 由大连承运投资有限公司

以其持有的我公司股票质押担保并由黄作庆先生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

真实有效。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61� � �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2013-045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6

月

9

日，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将

11,7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5

个月，具体期

限为

2013

年

6

月

9

日至

2013

年

11

月

8

日。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14

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2013-019

号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3-021

号《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此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9,600

万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对该笔资金进行了合理使用，资金运用状况良好。公司非公开发

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和

归还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专项意见全文请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上的相关信息。

2013

年

11

月

8

日，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5,500

万元归

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3

年

11

月

11

日，公司将剩余

4,1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止日前，公司已将前次全部用于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

9,6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归还情况通知了公

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